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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幫助委員進一步討論應如何設立機制，處理有關

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及指稱。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 2003年 12月 1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設立機制，處理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及指

稱。

3. 小組委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討論應否及如何設立有關的機

制。

有需要設立機制有需要設立機制有需要設立機制有需要設立機制

4. 小組委員會認為，為維護立法會及其議員的聲譽，有需要設

立機制，處理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及指稱。擬議的

機制概述於下文各段，該機制若獲接納，應納入《議事規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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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機制擬議的機制擬議的機制擬議的機制

I. 範圍

5. 此機制只只只只應處理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及指

稱。

II 一般原則

6. 所有個案的審議工作應以公平及獨立於政黨政治的方式公開

進行。

III. 監察／調查小組

7. 為確保處事公平及避免濫用機制，監察／調查小組的成員應

屬不同政見組合的代表。小組成員不得參與處理由他提出或針對他的

投訴或指稱。《議事規則》第 73A條對根據規則第 49B(2A)條 (取消議員
的資格 )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的成員組合作出規定，經參照有關規定後，
現建議監察／調查小組由一名主席、副主席及 5名委員組成。該小組的
法定人數為 5名成員，包括主席在內。

8. 對於監察／調查小組的成員組合，曾考慮下述方案：

(a) 常設委員會

9. 常設委員會在行使職權時，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

證據。 (請參閱《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9條。 )新成立的常設委
員會可由立法會主席委任；或將現時處理與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和申

報有關事宜的常設委員會 [即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議員利益委員
會 )]的職權範圍擴大，包括處理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
及指稱。

10. 議員利益委員會處理與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和申報有關的投

訴的程序，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b) 特別委員會

11. 特別委員會，例如專責委員會，如獲立法會藉決議授權，則

有權傳召證人。 (請參閱《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9條。 )

(c) 獨立小組

12. 這方案是成立獨立委員會，就由立法會議員組成的監察小組

所轉交的投訴及指稱，進行調查。獨立小組應由一名退休法官出任主

席，成員包括以及 2名來自由下述人士組成的委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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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大律師公會提名的一名大律師

- 由香港律師會提名的一名律師

-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提名的一名會計師

- 一名學者

- 屬於其他專業的一名人士

13. 上述人士獲邀加入委員團，或可考慮向他們發放小額酬金，

數額與支付予事務委員會顧問相同。

14. 這方案是避免由議員調查其他議員。不過，由非立法會議員

組成的小組，不能享有《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賦予立法會議員的
特權及豁免權，例如言論自由、法律程序的豁免權，傳召證人的權力

等。作證與否，主要視乎有關議員、其助理及所涉及的第三者是否合

作及誠實正直。

(d)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 )

15. 法律意見認為，若要向行政管理委員會加入一項超越向立法

會提供行政支援或服務的職責，或與其現行職能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
員會條例》第 9及 10條所訂定者 )毫無關連的職責，可能會在法律上被質
疑。若政策上決定行政管理委員會應獲賦予作為監察／調查小組的職

能，較審慎的做法是修訂該條例，以增訂此項職能及履行職能的所需

權力。

16. 小組委員會委員普遍同意，鑒於方案 (c)及 (d)涉及的法律問
暱，因此不予跟進。儘管委員同意跟進其他兩項方案，但對於方案 (a)
及 (b)意見分歧。部分委員認為方案 (a)較可取，因為有需要成立常設委
員會，接受並考慮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各項投訴及指

稱，並決定應否進行調查；或若有關投訴及指稱屬刑事性質，則轉交

相關的執法機構處理。成立常設委員會後，可對此類投訴及指稱即時

採取行動。認為方案 (b)較可取的委員，表示此類投訴及指稱不會經常
發生，數目亦不多。只要有一個商定的機制，委任特別委員會的程序

可在兩至三星期內完成。反對這方案的委員認為，在委任特別委員會

前，由誰人來接受及考慮投訴及指稱的問題，須予解決。

17. 小組委員會委員與其所屬政治團體商議後，會進一步研究方

案 (a)及 (b)。

處理投訴或指稱的程序

18. 監察／調查小組接受並考慮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的各項投訴及指稱，包括新聞報道。該小組在接獲此類投訴及指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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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首先進行研究，並決定應否進行調查；或若有關投訴及指稱屬刑事

性質，則轉交相關的執法機構處理。

19. 若監察／調查小組經調查後，認為有足夠證據支持關於某議

員濫用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或指稱屬實，會將其決定告知被投訴

或被指稱的議員。此外，亦會向立法會提交有關該投訴或指稱的報告，

其中會載述有關的證據。該小組亦可建議立法會應否對有關的議員作

出制裁。

20. 若監察／調查小組認為有關投訴或指稱並無事實根據，會將

其決定告知議員、投訴者及作出指稱的個人／團體。

公開進行調查

21. 小組委員會認為，為確保調查工作工作具透明度，監察／調

查小組的研訊應公開進行。

22. 委員可參考下述資料，議員利益委員會會舉行閉門會議，就

與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及申報有關的投訴進行調查，此外，就有關投

訴進行的研訊，亦會閉門舉行。不過，若被投訴或被指稱的議員提出

要求，可在公開舉行的會議上進行研訊。《議事規則》第 73A條訂明，
一般而言，根據規則第 49B(2A)條成立的調查委員會，須閉門舉行所有
會議。

23. 部分海外立法機構以閉門或公開形式，就議員失當行為進行

聽證及審議工作，有關安排列述如下：

英國下議院英國下議院英國下議院英國下議院

國會標準國會標準國會標準國會標準

事務專員事務專員事務專員事務專員

美國眾議院美國眾議院美國眾議院美國眾議院

公職行為標公職行為標公職行為標公職行為標

準委員會準委員會準委員會準委員會

澳洲眾議院澳洲眾議院澳洲眾議院澳洲眾議院

特權問題特權問題特權問題特權問題

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加拿大眾議加拿大眾議加拿大眾議加拿大眾議

院程序及院程序及院程序及院程序及

內務事宜內務事宜內務事宜內務事宜

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新加坡特權新加坡特權新加坡特權新加坡特權

問題委員會問題委員會問題委員會問題委員會

•  閉門舉行 •  閉門舉行  閉門或公開
舉行

 由委員會酌
權決定；

 可閉門舉行
以處理須予

保密的資料

 閉門舉行

制裁

24. 可採用類似《議事規則》第 85條就議員不遵從議事規則第 83
條 (個人利益的登記 )、第 83A條 (個人金錢利益的披露 )或第 84(1)或 (1A)
條 (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表決或退席 )所訂的制裁，由立法會藉議
案，對有關議員加以訓誡或譴責，或暫停職務或權利。

* * * * * * * *
立法會秘書處

2004年 3月



-  1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接獲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接獲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接獲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接獲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

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

1 9 99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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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接獲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接獲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接獲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接獲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

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

首次會議的召開首次會議的召開首次會議的召開首次會議的召開

( 1 )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 "委員會 " )接獲議員或市民 (下稱 "投訴人 " )
就某位議員 (下稱 "被投訴議員 " )登記或申報其個人利益事宜所作出的
書面投訴後，委員會秘書須立即聯絡該投訴人及查證其身份，然後將

該項投訴以機密文件方式發送給各委員，並請主席（主席如不在香港

或被投訴議員是主席，秘書應請示副主席，下同）在兩個工作天內決

定應否就此召開會議。若委員會主席或秘書接獲的投訴由匿名、不能

辨別身份或無法取得聯絡的人士所作出，主席須指示秘書將該項投訴

以機密文件方式發送給各委員備悉，但委員會不會考慮該項匿名投

訴。

( 2 ) 在決定應否就收到的投訴召開會議時，主席可就下列理由決定無須舉

行會議：

( a ) 該項投訴與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及申報無關；

( b ) 該項投訴的指控純屬臆測、推論及並非基於事實的判斷；

( c ) 該項投訴由匿名、不能辨別身份或無法取得聯絡的人士所作

出；或

( d ) 主席認為其他適當的理由。

( 3 ) 若主席決定應召開會議，則須指示秘書安排委員會在緊隨的７個工作

天內就該項投訴召開首次會議。

( 4 ) 若主席決定無需召開會議，並如是向秘書發出指示及提供其理由，秘

書須將主席的決定及其理由通知各委員。如有委員向秘書書面表示不

同意該項決定，秘書須以書面傳閱方式，請委員會委員就應否召開會

議考慮該項投訴在３個工作天內回覆秘書。秘書如在限期內收到過半

數委員答覆贊成召開會議，秘書須請主席決定會議舉行的日期、時間

及地點，以考慮該項投訴。首次會議舉行的日期須為緊隨的７個工作

天之內。

( 5 ) 若主席作出不需召開會議的決定，並且沒有過半數委員在秘書發出傳

閱文件後的３天限期內表示應召開會議，則委員會將不會就該項投訴

採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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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考慮初步考慮初步考慮初步考慮

( 6 ) 委員會可就該項投訴舉行一次或多次會議，以考慮該項投訴。

( 7 )  此等會議的目的為：

( i ) 確定投訴的內容及指稱事宜所涉及的《議事規則》條款；及

( i i ) 掌握上述投訴及指稱事宜的有關資料，如：日期、金錢數額（若

有的話）、涉及的人士等等。該等資料不得包括傳播媒介的報道、

不具名人士所提供的資料、個別人士的猜測、推論或判斷。

( 8 ) 委員會可邀請投訴人出席會議，並提交資料。委員會亦可邀請被投訴

的議員出席會議作出解釋，以及提交資料。若被投訴的議員在此階段

承認所有指稱事項，而委員會認為可就此決定投訴是否成立，並決定

無須舉行研訊，委員會須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建議向被投訴的議員

施加何種處分。

( 9 ) 委員會若認為該項投訴不成立，可決定不進一步採取調查行動。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 1 0 ) 若委員會決定就該項投訴進行調查，委員會須指示秘書通知投訴人及

被投訴議員該項決定，並將所接獲有關投訴的資料提供予被投訴的議

員。

( 1 1 ) 在進行研訊時，委員會可根據《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 8 2章 )
第 9( 1 )條，命令任何人到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其所管有或控制的
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委員會可安排此等證人在宣誓後於會

議席上接受訊問。委員會可要求投訴人、被投訴的議員及其他人在宣

誓後確認其在先前會議提供的資料及陳述等。

(1 2 ) 被投訴議員有權就投訴的內容及有關事宜作出解釋、申辯及提交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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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作出投訴是否成立的決定委員會作出投訴是否成立的決定委員會作出投訴是否成立的決定委員會作出投訴是否成立的決定

( 1 3 ) 若委員會決定有足夠證據顯示及證實被投訴的議員確曾在登記或申

報個人利益時提供虛假的資料或不登記或不申報須予登記或申報的

個人利益，委員會須將投訴成立的決定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的議員。

( 1 4 ) 被投訴的議員在收到委員會決定投訴成立的通知後，可在緊隨的７個

工作天內以書面向委員會提出覆檢其決定的要求，並可向委員會提交

書面陳述及提交在較早前聆訊的時候無法獲得的資料。委員會在接獲

被投訴的議員要求覆檢其決定的書面通知後，主席須指示秘書安排委

員會在緊隨的７個工作天內就覆檢要求召開會議，聆聽被投訴議員的

解釋及覆檢其先前的決定。

( 1 5 ) 若委員會認為投訴成立，或委員會經覆檢後仍認為投訴成立，委員會

須將該項投訴、證據及其意見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委員會亦可根據《議

事規則》第 85條向立法會提交向被投訴議員施加何種處分的建議。

( 1 6 ) 若委員會認為投訴不成立，委員會須將該項決定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

的議員。委員會可決定是否就此向立法會提交報告。若委員會決定不

就此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委員或任何其他人士不得披露關於該項投訴

的任何資料；但委員會在公開會議中所取得的證據或所收到的文件除

外。

保密規定保密規定保密規定保密規定

( 1 7 ) 在委員會將其調查報告提交立法會前，委員或任何其他人士不得披露

委員會所取得的證據或所收到的文件，或所作的考慮或決定；但在公

開會議中所取得的證據或所收到的文件除外。違反此等規定的委員可

經立法會藉訓誡方式或譴責的議案加以處分。

( 1 8 ) 委員會的會議，包括聆訊的會議，須為閉門會議；但如被投訴的議員

要求聆訊的會議為公開會議，則該等聆訊須在公開會議進行。

( 1 9 ) 聆訊中所聽取證供的謄本全文須盡量刊載於委員會的報告內，並作為

該報告的一部分。

委員參與委員會的審議工作委員參與委員會的審議工作委員參與委員會的審議工作委員參與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 2 0 ) 任何提出投訴或被投訴的委員會委員，均不得以委員會委員身份參與

處理該項投訴或參與委員會審議或調查該項投訴的會議。


